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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动司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改革开放，我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期。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过程中不断衍生一系列的社会矛盾，给我国的司法工作带来了新的课题，提出了新的挑战。以往僵化机械的司法理念已经不能适应新时期日益繁重的审判任务了，于是能动司法应时而生，2009年能动司法的理念首次作为一项司法政策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提出。王院长强调：“能动司法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对此必须深化认识。能动司法的理念适应了乡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审判需要。

二、对能动司法的审判观察
调解优先
丰都县法院院切实将能动司法理念运用到调解工作中，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原则，扎实推进诉前调解、诉中调解、诉后安抚等工作。今年1-6月我院加强刑附民调解工作，调解结案4件，金额达12.3974万元，有效地化解了刑事被告人和被害方的对立情绪。在民事案件调解工作中，我院干警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运用调解技巧，找准案件焦点，对症下药，促使当事人放下成见，达成协议，化干戈为玉帛，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今年1-6月，我院共调撤民事案件871件，比率达63.86％。

便民诉讼
丰都县法院进一步规范立案窗口建设，坚持院领导接待日制度，认真处理院长邮件，采取各项措施推进司法公开，进一步畅通与人民群众沟通渠道。充分发挥便民诉讼网络的作用，有效开展法制宣传、定点收案、巡回审理等工作，切实方便乡镇、农村当事人参与诉讼。今年以来，法院到村落院坝巡回审判案件共92件，既方便了当事人，也大大缩短了办案周期，节省了司法资源。再次还加大了对城市无业人员、低保人群和农村五保户等社会弱势群体的司法救助力度，为困难群众提供司法救助47.46万元，减免缓诉讼费20.68万元，确保困难群众打得起官司，坚持了司法的人民性。其次还大力加强便民诉讼网络管理，今年初以来，根据上级法院的有关精神，结合本院实际，借村（居）两委换届选举之际，对便民诉讼网络进行了调整，将原有的4庭（法庭）3站（便民诉讼站）22点（便民联系点）286员（便民联络员）精简为4庭3站22点79员。并对便民联络员进行了集中培训。便民诉讼网络的建设和管理，在方便群众诉讼，及时化解纠纷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社会效果显著。

处理信访工作能动化

今年，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统一安排部署，继续开展涉诉信访清积工作，精心制定了《继续化解涉诉涉执信访积案工作实施方案》，清积工作中，我院对清理出的22件重点信访案件采取“四定一包”的措施，落实了责任领导和责任人。包案领导和承办人深入信访人所在地了解其基本情况，掌握诉求，联合街道村镇进行稳控，做好息诉息访工作。今年1-6月，我院涉诉信访结案14件，其中当事人承诺息诉罢访的11件。今年以来未产生新的涉诉信访案件。

三、能动司法的发展困境及出路
首先，就司法建议工作而言，由于司法建议权的立法缺陷，法院对司法建议的督促、落实往往因法无明文而缺乏底气。因此要加强调研，做好立法准备。也为行政机关、事业单位提供更多科学化、可操作的司法建议。
其次法官的能动性发挥也并非尽如人意，理论知识、生活常识、政策民情、实践经验等多方面的差异性，导致干警能动标准不一。因此必须定期加强培训，统一认识，结合实际，在具体案件中综合权衡的同时，避免同类型案件审判结果不统一。面对空前繁重的司法难题，需要把法官从被动地角色中解放出来，充分发挥其能动司法能力，从而真正实现息诉止争、案结事了。

法官们在充分发挥能动性的同时，要加强自律。能动司法在适用中必须是依法能动、适度能动。能动司法应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适用现有的实体法要章法有度不能随意裁判。尽管法院在解决纠纷时可以灵活变通，但也必须遵守程序法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不能借能动司法之名，任意简化程序，甚至绕过程序，行司法乱动之实。
能动司法必须兼顾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注重两个效果的统一。公正司法是社会稳定和谐的保障。一方面不能单纯地坚持法律条款的生搬硬套，过分强调案件的客观事实和法律效果，机械僵化地适用法条而忽视了社会效果；另一方面也不能一味地偏重社会效果，不顾事实，回避矛盾，把群众满意作为唯一的司法目标，为了追求社会效果，而牺牲个案正义。在法院的审判、执行和管理环节中，务必坚持决策前的风险评估，对造成冤、假、错案、信访、上访的办案单位和人员实行终身责任追究，与法律、纪律、经济挂钩，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尽管能动司法政策还在摸索中前行，但它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将其更好地运用到具体的司法实践中，服务大局、保障民生，进而推动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和完善，还需要更多努力。

